
证券代码：300900        证券简称：广联航空        公告编号：2024-070 

债券代码：123182        债券简称：广联转债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销售合同暨收到中标通知书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飞公司、交易对手方或甲方）签署了《C929 宽体客机项目

研制复材工装框架协议 2》（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不超过

人民币 105,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圆整），合同标的为 C929

项目复材工装。 

2、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

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

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方

形成依赖。 

4、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

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

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

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情况 

日前，公司参与了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飞公司）的招标项

目，并收到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C929 项目复材工装框架协议项目（项目编

号：SAMC-GZ24007）的《成交通知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成交（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8）。 

近日，公司就上述招标项目与上飞公司签署了《C929 宽体客机项目研制复

材工装框架协议 2》，合同含税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000.00 元（大写：

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圆整），预计不含税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2,920,353.98 元

（大写：人民币玖仟贰佰玖拾贰万零叁佰伍拾叁元玖角捌分），约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2.56%，合同标的为 C929 项目复材工装。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将对公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831,000 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张小光 

5、成立时间：1982 年 8 月 16 日 

6、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飞路 919 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民用飞机等航空器及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改

装、试飞、交付、销售、维修、仓储、服务业务；承接飞机零部件的加工生产业

务；经营本公司或代理单位生产所需原辅材料、设备、仪器、备配件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上飞公司发生类似交易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2021 年 365.66 1.54 

2022 年 1,685.87 2.54 

2023 年 1,517.77 2.05 

履约能力分析：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飞公司为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资产规模和交易信誉优良，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 

9、关联关系：上飞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对手方：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2、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3、合同标的：C929 项目复材工装 

4、合同含税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

伍佰万圆整） 

5、合同履约期限：合同有效期为两年，具体交货进度按照合同规定或客户

的交货计划执行。 

6、交付地点：工装的交付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 

7、交付时间：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根据双方签署的订单要求交付，随着

宽体型号任务的的推进与开展，框架供货内容会根据实际工装配套需求进行增

减和调整。 



 

8、付款方式：银行承兑方式及电汇方式支付 

9、风险和所有权转移： 

（1）工装的所有权自其根据本合同规定交付时转移至甲方。 

（2）工装毁损灭失风险自根据本合同规定验收合格之日起转移至甲方。 

10、质保期：工装的质保期为 1 年，自工装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11、终止条款： 

（1）本合同规定的双方权利和义务履行完毕时，本合同应终止； 

（2）本合同有效期间，双方可经协商一致书面终止本合同； 

12、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

向守约方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和/或支付违约金等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各

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13、保密条款：每一方均承诺对其在协商、签订和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

悉的另一方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未经该保密信息的提供一方同意，另一方不

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保密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也不得为履行本合同之外

的其他目的使用该保密信息。保密义务在本合同终止后 10 年内继续有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的影响：合同含税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05,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圆整），预计不含税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92,920,353.98元（大写：人民币玖仟贰佰玖拾贰万零叁佰伍拾叁元玖角

捌分）约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2.56%，预计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

司履约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

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2、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本次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亦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

事方形成依赖。 

3、公司作为国内知名的民营航空航天工业产品供应商，始终聚焦“全产业

链协同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近年来持续参与国内航空领域重大研发项目，围

绕大型宽体客机、大型运输机、多用途无人机以及先进航空工艺装备等项目需

求开展科研立项和技术攻关，不断提升公司技术研发水平，保持行业技术领先

地位。 

本项目作为C929宽体客机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将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持续为公司在国产大飞机大型复合材料零部件成

型及大部段装配等领域积累丰富的研制经验，有效提升公司在航空航天制造领域

的专业能力，进一步完善公司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战略布局。 

五、风险提示 

合同已正式签署并生效，合同双方均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法律法

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外

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

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事

项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对单个客户的合同预计销售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00 万元时，将在收

到客户各类合同等文件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跟进并持续披露该项目后续重要



进展，并在后续保持一致性与持续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履行情况。 

八、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飞公司签署的《C929宽体客机项目研制复材工装框架协议2》。 

 

特此公告。 

 

 

 

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